
2019年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一、申请范围 

1、硕士研究生评选范围为硕士一年级至三年级的全日制自筹硕士研究生； 

2、博士研究生评选范围为博士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全日制自筹博士研究生以

及五年级本科直博生。 

3、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进入选修博士研究生课程阶段，

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 

4、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仍具备参

评资格。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当年评奖资格 

1、 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2、 导师不同意推荐； 

3、 学生未完成学院要求的学术活动、研会活动以及年级活动等； 

三、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琦（党委书记）、杨平（院长） 

委员：院领导—骆德渊（学院副院长），耿宝莹（学院副书记）， 

彭  倍（学院副院长） 

教师代表—黄洪钟，杜平安，左明健，熊静琪，李迅波，范守文， 

王  伟，王  皓，李晓宁，张昌华  

          辅导员代表—李丽娟 

          学生代表—研究生会主席、研究生党建委员会书记 

四、基本流程 

1、学生提出申请； 

2、学院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对申请人情况进行网上公示； 

3、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定； 

4、公示评选结果； 

5、在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可进行申诉； 

6、将学院评选结果报送研究生院审核。 

五、名额分配方式 

   学院依据学校下拨指标，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类别分配指标，并分开

进行国家答辩评定。 

六、公示 



1、公示方式：学院官方网站：http://www.jxdz.uestc.edu.cn/index.php/home 

2、其他补充公示方式：微信、qq 群 

     3、公示内容：学生基本信息+答辩分数 

七、申诉 

对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研究生，可在学院公示期内向本学院研究生奖学

金评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评审委员会将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 

申诉邮箱：lilijuan353@uestc.edu.cn 

联系电话：028-61830236 

八、奖学金评定详细办法 

（一）国家奖学金评定标准 

1.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追求学术，积极投身科学技术研究，具有开拓创新

精神，学术成绩突出； 

2. 在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公益活动中表现突出，取得优异成绩，并产生

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 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精神，原则性强，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各项工作

和集体活动中表现积极，能起到骨干带头作用，并在所负责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显

著成绩； 

4. 积极参加文艺、体育等各类高水平竞赛或集体活动，为学校争得荣誉或

带来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国家奖学金候选人资格 

1.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填写上报《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

批表》和《申报情况一览表》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审核，确定候选人资格。 

2.老师推荐，经学院审核，确定候选人资格。 

3.同学推荐，经学院审核，确定候选人资格。 

（三）国家奖学金答辩会 

1.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学院组织的国家奖学金答辩会。 

第一环节准备 5 分钟内自我陈述时间，第二环节为 5 分钟内评委提问。 

2.无故未到场参加答辩，视为自动放弃。 

3.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本人到现场答辩，可采用视频答辩或者同学代为答辩

等方式。 

4.答辩会面向全院师生，欢迎老师和同学们观摩答辩。 

（四）国家奖学金答辩评委 

国家奖学金答辩评委产生于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和学院学术委员



会，本着科研与学生工作兼顾，教师代表与学生代表兼顾的原则确定评委。评委

数量应超过 5 位。 

（五）国家奖学金答辩评分标准 

1. 采用百分制打分。 

答辩成绩由学术成果（占 70%）和综合能力（30%）两部分组成。 

2. 从学业基本情况、科学研究、学生工作、公益实践、基层挂职、创新创业、 

国际交流等方面综合考评学生表现。 

3. 最终得分，去除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成绩为该生国奖评定成 

绩。 

4. 答辩成绩相同情况下，优先级顺序为：高水平论文发表情况、学生工作

情况、国际交流情况、创新创业、公益实践、基层挂职等情况。 

九、本细则由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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